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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命题的深入追问，导向了对唯物主义的重新理解。“物质”概念应当在存在论

层面(作为必要的设定)与认识论–实践论层面(作为实践遭遇的阻力)两个层次上加以区分。“规律”不是

写在物上的永恒法则，而是实践史的沉积，它既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又具有历史性(随实

践发展而深化)。本文旨在展示一种思考方法：将一切视为“实践的产物”，并在不同层次之间划清界限，

揭示出人在实践中追问、在追问中存在的根本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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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n-depth inquiry into the proposition that “matter determines consciousness” leads to a reinter-
pretation of materialism. The concept of “matter”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at two levels: the onto-
logical level (as a necessary presupposition) and the epistemological-praxeological level (as re-
sistance encountered in practice). “Laws” are not eternal principles inscribed in things, but the sed-
imentation of practical history—they possess both objectivity (independence from human will) and 
historicity (deepe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This paper aims to demonstrate a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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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inking: regarding everything as “the product of practice” while drawing clear distinctions be-
tween different levels, revealing the fundamental posture of human beings as inquiring in practice 
and existing in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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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质决定意识”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然而，这一命题在何种意义上成立，却并非不言自

明。在日常理解中，物质常被视为某种完全独立于人、静待认识的“客体”。但当我们真正试图把握“物

质本身”时，却发现我们无法直接触碰它——我们只能触碰具体的、个别的物：打火机、苹果、蛋白质。

那个作为整体的“物质本身”，似乎成了一个无法被直接经验到的概念。这一困惑，恰恰指向了对唯物

主义进行更深入理解的必要性。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围绕马克思实践观的当代发展展开了持续而深入的讨论。黎杰松在其 2024 年完

成的博士论文《马克思实践观及其当代新发展研究》中，系统梳理了马克思实践观从古代哲学的伦理道

德性、近代的旧唯物主义实践观，到德国古典时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不同形态的演进脉络，指

出马克思实践观是在批判前人基础上形成的新实践观，其核心内容包括实践是感性活动和对象性活动、

实践是主客体的双向同构过程、实践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等。该研究特别强调，在当代技术介入下，

虚拟实践、延展实践等新形态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推动马克思实践观的当

代发展[1]。任杰、赵一荣于 2025 年发表的《西方哲学史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则

从更长的历史纵深考察实践观的演变，指出从亚里士多德将实践限定于道德和政治范畴，到康德将实践

归结为遵循道德律的“实践理性”，再到黑格尔将实践理解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实践概念经历

了从伦理到认识论再到本体论的扩展。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吸收这些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将实践确立为“感

性的人的活动”，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双重超越[2]。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将“实践”引入了

对物质的理解[3]。本文以此为起点，尝试对“物质”“规律”等核心概念进行重新审视。本文的核心问

题在于：如果物质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被我们“知道”，那么“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命题究竟意味着什么？

规律是否还是“客观的”？ 
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探讨对唯物主义的确切理解，提出“物质”概念

的存在论层面与认识论–实践论层面的区分；第二部分进一步拆解这两个层次的内涵及其统一；第三部

分解构“规律”概念，将其理解为“实践史的沉积”；第四部分总结全文，提出“在分层中确立思考的

位置”这一方法论结论。 

2. 对唯物主义的确切理解 

2.1. 从“直观”到“实践”：物质概念的再思考 

“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命题，在何种意义上成立？在日常理解中，物质常被视为某种完全独立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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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待认识的“客体”。然而，当我们真正试图把握“物质本身”时，却发现无法直接触碰它——我们只

能触碰具体的、个别的物：打火机、苹果、蛋白质。那个作为整体的“物质本身”，似乎成了一个无法被

直接经验到的概念。 
上述困惑在当代哲学讨论中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Kistler 在其 2025 年出版的《The Material Mind: 

Reduction and Emergence》中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置于“现实层次层级结构”的框架中加以分析，认

为认知属性是物质系统的突现属性，但突现并不取消因果效力，而是赋予物质系统以新的因果能力。这

一思路为理解“物质决定意识”提供了不同于机械决定论的路径：物质在存在论层面具有优先性，但物

质的“决定”作用不是线性的、直接的，而是通过层次间的突现和向下因果实现的[4]。 
这一困惑，恰恰指向了对唯物主义进行更深入理解的必要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

一条中写道：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

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

解。”[3] 
要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关键在于区分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第一种 是旧唯物主义所持的理解方式。旧唯物主义把物质当成摆在面前的“客体”——人只需要睁

眼看、伸手摸，就能认识它。人是一面镜子，被动地映照世界。这种理解方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认识

活动本身所依赖的实践前提。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感性确定性”章节中，已经对这一理解方式

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当我们说“这一个”具体事物时，看似是最直接、最可靠的知识，但“这

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共相”——“这时”和“这里”只有通过指称行为才能被确立为具体的，而指称

行为本身已经包含了普遍性的维度。黑格尔的批判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所谓“直接面对物质本身”的

直观态度，实际上已经预设了概念的中介。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正在于此——它自以为在“纯粹直

观”，却不知道这种直观已经是在概念框架中进行的[5]。 
第二种 是马克思通过实践引入的新理解方式。马克思换了一个角度：物质不是先摆在那儿等人去认

识的，而是在人动手做事的过程中，才成为“物质”的。打火时被烫的感觉、吃糖时的甜味、烧蛋白质

时的焦味——这些都不是静观的结果，而是在具体活动里“遭遇”到的。但这不是说物质是人造的。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补了一句，把底线划清楚了：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6]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层：不管人认不认识它、实践活动是否展开，物质本身都在那里。这是旧

唯物主义死死抓住的东西，也是唯物主义不可动摇的底线。第二层：但对于我们来说，物质只有在实践

中才“出现”——烫是打火打出来的，甜是糖吃出来的，焦味是烧出来的。两层合在一起，才构成对唯

物主义的完整理解：既不是把人当成被动镜子的机械论，也不是把世界当成意识产物的唯心论。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与转化正在于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揭示了意识的自我运动：

意识在遭遇“对象”时，总是发现对象不过是“意识自身设定”的东西，从而不断扬弃表象、逼近绝对

知识。这一过程是纯粹思辨的，对象最终被消解为意识的自我展开。马克思则将这一辩证法“倒转”过

来：对象不是意识设定的，而是实践中“遭遇”的阻力；意识的运动不是自我循环，而是在与物质阻力

的互动中不断被修正。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

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我的看法则相反，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7] 
基于上述区分，我们可以进一步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展开为两个层次。 
第一，存在论层面。作为那个永远无法被语言和概念完全捕捉的“X”，物质是纯然的阻力，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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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前提。我们将这个永远无法被直接把握、却在实践中不断被遭遇的“物质本身”，称为“X”——

一个必要的设定，而非可直接认识的对象。从这个层面说，“物质”是一个必要的设定——它确保了实

践不是凭空创造，而是有“东西”可与之互动。这一层面是唯物主义不可动摇的底线[6]。 
第二，认识论–实践论层面。这是实践中实际遭遇的“物质”。打火机的烫、苹果的甜、烧蛋白质

的焦味……这些都是通过实践与那个“X”互动后留下的痕迹。因此，日常所说的“物质”，总是实践的

产物。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一步阐明： 
“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存在物。”[8]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东西，如果没有对象(不被实践触及)，那它对人类来说就等于不存在。因此，

对唯物主义的“确切理解”应当是：物质既是设定(作为物自体)，又不是设定(作为实践遭遇的阻力)。这

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对唯物主义本身的深化——它既承认物质对人的优先性，又揭示了我们是如何在实

践之中“知道”物质的。离开实践，物质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但若无物质(那个 X)，实践便成了无对象

的空转。这一辩证的理解，构成了本文讨论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能动实在论”的代表人物 Karen Barad 提出了一个与此高度相关的命题。Scholz

在 2024 年发表的《Agential realism as an alternative philosophy of science perspective for quantitative psychol-
ogy》中介绍了 Barad 的框架：主张一种“伦理–认识–存在论”的统一视角，认为研究客体、测量过程

和结果并非预先存在的实体，而是在“物质–话语实践”中共同建构的。这一立场对传统的“实体实在

论”构成了挑战，强调现象的不确定性、研究者的责任以及语境与对象的不可分离性。虽然 Barad 的框

架源自量子物理和女性主义理论，但其核心洞见——即认识对象是在实践中被“共同创造”而非被“发

现”的——与马克思“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存在物”的论断形成了有趣的跨时空呼应[9]。 

2.2. 分层框架的思想坐标：与康德、实用主义的比较研究 

前文区分了“物质”的两个层次：存在论层面作为必要设定的“X”，与实践论层面作为实践产物的

现象。这一区分难免引发追问：它与康德的“现象/物自体”有何实质差异？是否会滑向实用主义“有用

即真理”的立场？有必要将本文的分层框架置于哲学史的参照系中加以比较。 
与康德的比较。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做出的“现象”与“物自体”区分，其贡献在于揭示了

认识的能动性——知性不是被动映照对象，而是主动运用范畴综合感性材料。然而，这种能动性始终局

限于认识活动内部，不涉及对物质世界的实际改变。物自体作为感性刺激的来源，永远处于认识活动之

外，是一个消极的、静态的界限概念。本文的区分则是在实践的结构中划界：存在论层面的“X”不是认

识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实践中被积极遭遇的阻力——它不断抵抗我们，迫使认识在实践中被修正、

被深化。我们不是在单纯的认识活动中把握它，而是在改变它、抵抗它的过程中认识它，这导向一种“实

践论的可知论”。概言之，康德将能动性置于先验的知性范畴，本文则将能动性置于现实的实践活动之

中[10]。 
与实用主义的比较。 实用主义(以詹姆斯、杜威为代表)将“经验”和“行动”置于哲学的中心，主

张真理是在行动中被证实为“有用”的东西。这一思路与本文强调“物质是实践的产物”有表面的亲和

性，但差异同样显著。首先，真理的标准不同。“有用即真理”蕴含着相对主义的风险：不同情境下“有

用”的标准可能不同。本文坚持存在论层面的“X”作为不可消解的客观底线——“外部自然界的优先

地位”，实践的真理性标准不是“有用”，而是在物质阻力的考验中“站得住”。其次，对“经验/实践”

的理解不同。杜威试图以“经验”消解主客二元对立，将世界理解为经验的连续展开。本文同样反对笛

卡尔式的二元论，但并未走向经验一元论。实践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物质对人的抵抗与人改造物质的

努力不是两个独立实体的对立，而是同一实践过程的两个内在面向。消解这一内在的辩证关系，实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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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退化为纯粹的意识活动或纯粹的自然过程。正是这种张力构成了实践的永恒动力[11] [12]。 
综上，本文的分层框架既不是康德式的认识论批判，也不是实用主义的经验一元论，而是一种有底

线的、分层的、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 

3. 物质的拆解：从“客观存在”到“实践的阻力” 

基于上述理解，可以进一步展开“物质”概念的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不是彼此排斥的，而是相互

依存、相互规定的。 

3.1. 存在论层面：作为“必要设定”的物质 

在存在论层面，物质是那个永远无法被语言和概念完全捕捉的“X”。马克思将其表述为“外部自然

界的优先地位”[6]。这个层面的物质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它是不可知的。我们无法用任何概念完全把握它，因为任何概念都是语言和符号系统的产物，

而这一系统永远无法穷尽物质本身。其次，它是必要的。没有这个设定，实践就会失去对象，成为纯粹

的意识活动。再次，它是抵抗性的。它不是积极的“在场”，而是消极的“抵抗”——我们不是直接“看

见”它，而是在实践中“撞上”它。这一层面的物质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3.2. 认识论–实践论层面：作为“实践产物”的物质 

在认识论–实践论层面，物质是通过实践实际遭遇的“现象”。这个层面的物质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它是可经验的。烫、甜、焦味，这些都是可以被直接感受到的。其次，它具有可重复性。每次

打火都会被烫，每次吃糖都是甜的——这种重复性构成了“物质”概念的稳定性。再次，它是历史性的。

不同时代的实践，会生产出不同的“物质”概念。蛋白质在 19 世纪是“烧出焦味的东西”，在 21 世纪

是“由氨基酸构成的生物大分子”——物质没变，但我们对它的“知道”变了。这一层面揭示了人类认

识的能动性和历史性。 
上述两个层次的区分，与黎杰松在 2024 年研究中提出的“实践结构”分析具有内在一致性。该研究

指出，实践的基本结构包括实践主体、客体和中介，其本身具有客观现实性和主观能动性等重要特征。

本文所谓“存在论层面”的物质，对应的是实践客体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优先性；而“认识论–实践论层

面”的物质，则对应的是实践主客体通过中介相互作用后呈现的“现象”。二者的统一，正是实践作为

“主客体双向同构过程”的体现[1]。 

3.3. 两个层次的统一 

这两个层次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在实践之中。没有存在论层面的“X”，实践就没有对象；没有认

识论–实践论层面的“产物”，那个“X”就永远只是空洞的设定。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所说的“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存在物”[8]，正是对这一统一性的深刻揭示：只有在实践中成

为对象的东西，才对我们“存在”。因此，物质既是设定(作为物自体)，又不是设定(作为实践遭遇的阻

力)——这一区分，是理解唯物主义的关键，也是本文后续讨论的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两个层次的区分并非二元论。二元论(如笛卡尔的“心物二分”)将物质与意识、

主体与客体视为两个彼此独立、互不统摄的实体，其根本困境在于无法解释二者如何发生真实的相互作

用。而本文所提出的两个层次，始终统一于实践这一中介性场域之中：存在论层面的“X”并非与意识并

列的另一个实体，而是实践得以展开的“前提性边界”；认识论-实践论层面的“现象”也非与物质并列

的另一个世界，而是实践中“X”以特定历史形式呈现出来的样态。两个层次不是两种“东西”，而是同

一个实践过程的两个维度——正如河床与浪花不是两样东西，而是同一条河流的两种描述方式：河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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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得以展开的前提，浪花是水流与河床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立场与二元论有

着根本的区别：二元论将世界拆分为两个独立的实体，而本文则将世界理解为“在实践中被分层理解的

统一体”。 
实践不仅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活动，更构成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性场域”——没有这一关系，主

体与客体只能停留在各自的“此岸”，无法真正相遇。 
这里可以引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著名命题：“实体即主体”[5]。 黑格尔的意思是，

真正的实在(实体)不是静止的、摆在面前的“物”，而是自己运动、自己展开的过程(主体)。当马克思将

实践引入唯物主义时，他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转化：物质不再是黑格尔意义上“自我运动的精神”，

也不再是旧唯物主义意义上“静止的客体”，而是在实践中既作为“阻力”又作为“产物”而存在的辩

证统一体。物质的“主体性”不是它自己能思考、能行动，而是它只有在主体的实践中才成为“对主体

而言存在”的物质——但这并不意味着物质是主体的产物，恰恰相反，物质以“阻力”的形式证明着它

的外在性和先在性。这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实体不是主体，但实体只有在与主

体的实践关系中才能被认识；主体不是实体，但主体的实践不断遭遇并改造着实体的呈现方式。 

4. 规律的解构：从“客观法则”到“实践史的沉积” 

如果物质是实践的产物，那么“规律”又是什么？一种常见的回答是：“规律是物质本身固有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但这个说法，在深入追问之下，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理所当然。 

4.1. 规律的来源：从“发现”到“实践中的形成” 

规律不是写在物上的永恒剧本。它的形成，需要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部来理解。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性——但这不是某种

预先写好的“经济法则”，而是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中、在工人被剥夺生产资料的历史实践中形成

的客观结构。马克思不是坐在书斋里“发现”了这些规律，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性分析中，将

它们从混沌的历史材料中“筛”了出来[8]。 
所以，规律诞生于重复的实践。它不是被“发现”的(好像早就写在物上)，也不是被“创造”的(好

像凭空想象)，而是在实践中逐渐被揭示和固定的——是人和物质在反复互动中，从混沌的阻力里“筛”

出来的可重复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里，把这个逻辑说得很清楚：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

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 
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想法是不是“真”的，不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某个预先存在的客观规律，

而取决于它能不能在实践中站住脚。规律也是一样——它的客观性，不在于它事先写好了，而在于它的

可重复性和有效性：它能在实践中“证明自己”。 

4.2. 客观性与可重复性的区分 

需要强调的是，规律的“客观性”与“可重复性”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客观性是指规

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人是否认识到它，物质运动本身遵循着一定的秩序。恩格斯在《自然辩

证法》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自然规律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13]可
重复性则是我们在实践中识别这种客观性的经验依据：在相同条件下反复出现相同的现象，使我们能够

确认某种秩序是稳定的、可靠的。可重复性是客观性的表现形式之一，但不等同于客观性本身。一次性

的历史事件(如 1848 年欧洲革命)虽不可重复，但其发生是客观的；某些主观体验(如疼痛)虽可重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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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客观”。因此，规律之所以“客观”，在于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可重复性，

是我们在实践中识别这种客观性的经验依据。 
Hildebrandt 与 Glauer 在 2025 年发表的《Becoming episodic: The Development of Objectivity》中，对

“客观性”的发生机制提出了新的解释路径。该研究认为，客观性不是通过超越具体情境而获得的，恰

恰相反，它是通过学习指称特定情境(发展出“情节性”)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人类获得客观性能力的关键

在于文化习得——通过进入“空间–索引词使用”的共同实践，建立起最初的社会共享的时空参照系统。

这一观点为理解规律的客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规律的客观性并非源于某种超验的“物自体”，而是源

于共同实践中被反复确认、被社会共享的可重复模式[14]。 

4.3. 规律的历史性 

如果规律是实践史的沉积，那它就必然是历史性的。这种历史性，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演

进中得到说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揭示了“真理”的历史性维度——真理不是现成的结论，

而是意识经历一系列形态变迁、不断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过程。正如他在“导论”中所说：“实体本

身就是主体，所以一切内容都是它自身对自己的反思。”[5]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影响，但马克

思将其从思辨领域转移到了现实实践领域。 
青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通过对伊壁鸠鲁原子论的研究，强调了“自我意识的自由”与“偶

然性”的哲学意义。此时，他关注的是如何从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中挣脱出来，寻找一种能够容纳主体能

动性的唯物主义基础。 
到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开始系统分析异化劳动，此时“规律”呈现为一种否定性

的结构——工人创造的产品反过来统治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客观强制”。这种

强制不是自然规律，而是历史地形成的、在特定实践条件下具有客观性的社会规律[8]。这一阶段的马克

思，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揭示的，已经开始用“物化”范畴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

的产物反过来支配人的辩证结构[15]。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生活决定意识”的命题，并将历史理解为“依

次更替的生产实践阶段”。此时，“规律”被理解为不同实践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它既不是黑格尔式

的绝对精神展开，也不是机械唯物主义式的自然必然性[6]。 
到了《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分析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生

产、积累、危机等规律，但这些规律始终被表述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马克思在《资

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写道：“问题本身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

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7] 但紧接

着他强调，这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规律。 
从《博士论文》对“自我意识”的强调，到《资本论》对“铁的必然性”的分析，再到恩格斯晚年对

“历史发展的合力论”的补充——这一过程本身表明，马克思主义对“规律”的理解始终是历史的、具

体的，而不是僵化的、永恒的。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这一演进体现了“正–反–合”的辩证结构：青

年马克思的“自由–偶然”为正题，成熟马克思的“铁的必然性”为反题，恩格斯及后世马克思主义者

的“合力论”则为合题——每一阶段都不是对前一阶段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与扬弃。 

4.4. 规律与实践的关系 

说到底，规律既不是“发现”的，也不是“创造”的，而是人和物质在实践中互动出来的。它的“客

观性”在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可重复性”在于实践中反复出现，它的“真理性”在于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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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得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3]。规律的真，不在它“符合”

某个预先存在的剧本，而在它能在实践中带着我们往前走。 
林钊、范星星在 2025 年发表的《从实践哲学到实践唯物主义：切什考夫斯基、赫斯与马克思》中，

揭示了这一转变的思想史脉络。该文指出，切什考夫斯基 1838 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导论》首次将“未来”

纳入历史哲学范畴，强调意志主导的实践行动能够将已知真理客体化；赫斯则进一步将实践哲学的重心

从认知未来转变为批判现代。马克思最终以“实践唯物主义”超越了这两位先行者——当唯物主义取代

哲学，实践被注入物质力量，实践哲学也就转变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这意味

着，“规律”在马克思那里不再是被静观的对象，而是实践中被揭示、被运用、被改变的力量[16]。 

4.5. 规律的类型学差异：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历史性尺度 

前文指出，规律是“实践史的沉积”，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历史性。但这一论断需要进一步澄清：

不同类型的规律，其“历史性”的含义是否相同？ 
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历史性尺度存在差异。自然规律所描述的物质运动，其发生的时间尺度往往

远超人类文明史。在人类实践可及的时间范围内，这些规律表现为高度稳定的重复性。因此，自然规律

的“历史性”主要体现在人类认识的深化上——随着实践手段的进步，人类对同一自然过程的理解会发

生根本性变化，但规律所描述的对象本身在人类实践尺度上未见改变[13]。 
社会规律则不同。它们所描述的对象——生产关系、交换方式、阶级结构等——本身就是人类实践

的历史产物。以价值规律为例，它并非在所有人类社会中都存在，而是在商品生产方式成为主导后才获

得支配地位。因此，社会规律的“历史性”是双重的：既包括人类认识的深化，也包括规律所描述的对

象本身随历史条件的变迁[7]。 
两种历史性的统一。需要强调的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在历史性上的差异是程度的差异而非本质

的差异。自然规律在人类实践尺度上表现为“不变”，但这种不变性本身是宇宙在更长历史尺度上演化

的结果；社会规律在较短时间尺度上表现为“可变”，但这种可变性同样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客观限度。

归根结底，所有规律都是在实践中被揭示、在实践中被检验、在实践中深化认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规律是“实践史的沉积”。 

5. 结论：在分层中确立思考的位置 

本文的讨论最终导向了一个清晰的层次区分。 

5.1. 两个层次 

第一，存在论层面：物质(作为 X)。这些是前提，是“河床”。它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一切实

践的基础条件。 
第二，认识论–实践论层面：物质(作为现象)、规律。这些是产物，是“浪花”。它们是在实践过程

中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历史性、可变性。 
如前文所述，“河床与浪花”的比喻揭示了这两个层次的内在关系：河床是水流得以展开的前提，

浪花是水流与河床相互作用的结果。二者不是两种独立的存在，而是同一条河流——即实践——的两个

不可分割的维度。 

5.2. 两个层次的统一 

这两个层次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河床不在，浪花无从谈起；但浪花如何翻涌，是河床与

水流(实践)共同互动的结果。本文之前所有看似被“推翻”的结论，其实是在这一分层中被“安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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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位置。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同时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6]和“生活决定意识”[6]，正

是这种分层思想的体现。他没有因为强调实践而否认自然的优先性，也没有因为承认自然的优先性而取

消实践的能动性。 
从黑格尔的视角来看，本文所做的分层工作正是一种“规定性”的建立——没有规定性就没有真理。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批判了那种“空洞的深刻性”，主张“真理就是全体”，但全体

不是模糊的混沌，而是经过中介、经过规定的具体统一[5]。本文对“物质”概念的两个层次区分，对“规

律”概念的历史性解构，正是在这种“规定性”中逼近真理——不是取消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是在

实践的维度上对它进行深化和展开。 
回顾前文的讨论，可以看出本文所主张的“分层”思路与当代哲学发展的若干趋势形成了呼应。

Kistler 将心理和认知属性置于“现实层次层级结构”中加以理解的思路[4]，黎杰松对实践新形态推动马

克思实践观当代发展的分析[1]，Barad 强调现象在“物质-话语实践”中被共同创造的观点[9]，以及

Hildebrandt 与 Glauer 将客观性的起源追溯至“空间-索引词使用”的共同实践的研究[14]——这些看似分

散的理论探索，都在不同层面上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承认物质先在性的前提下，理解实践对认

识对象的构成性作用。本文提出的“存在论层面/认识论-实践论层面”分层框架，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

系统性回答。从切什考夫斯基、赫斯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转向，本质上也是这一分层意识的逐

步自觉——当实践被注入物质力量，实践哲学也就转变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成为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16]。 

5.3. 最后的结论 

因此，本文的最终结论并非某个具体的哲学命题，而是一种元认知：一切我们所思、所言、所用的

概念(物质、规律)，本质上都是“实践的产物”。 
我们无法获得最终的、静止的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特定实践水平的产物，都将被新的实践所

超越。但我们可以通过实践，在历史的河床上，激起属于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浪花。每一次追问，每一次

探索，每一次建构，都是对认识活动的推进。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所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 
改变世界并非在最终的胜利中实现，而是在每一次具体的实践中持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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